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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格林泓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起始日

赎回起始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格林泓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格林泓裕一年定开债

008484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2020年3月26日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格林泓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格林泓裕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026年4月1日
2023年1月13日
2026年4月1日
2023年1月13日
2026年4月1日
2026年4月1日

格林泓裕一年定开债A
008484

是

格林泓裕一年定开债C
008485

是

2、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

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
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
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在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
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
期最后一个工作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等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本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期为2026年4月1日-2026年4月29日，自2026年4月
30日起进入本基金的第五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3、日常申购业务
（1）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 1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

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但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总份额的50%。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申购费
1）投资者在申购 A 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申购费。
A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如下：

A类基金份额
申购金额（元）
100万以下

大于等于100万，小于500万
500万（含）以上

申购费率
0.45%
0.20%

每笔1000元

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
售、登记费等各项费用。

2）投资者申购 C 类基金份额时，申购费为0。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对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

易等），按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低于柜台交易方式的基金申购费率和
基金赎回费率，并另行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
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
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3）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或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
的公平性。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4、日常赎回业务
（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赎回，申请赎回份额精确到小数

点后两位，单笔赎回份额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份
额余额不足1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赎回费率
本基金A类、C类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对于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不低于1.5%

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如下：

A/C类基金份额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又赎回且持有期限少于7日
其他

赎回费率（%）
1.50%
0%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5、日常转换业务
（1）转换费率
1）转换费用由两部分组成：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2）赎回费：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

时收取。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3）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

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
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从申购费率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率高的基金转换时，收取申
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率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率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4）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计算基金转换费用
所涉及的赎回费率和申购费率均按正常费率执行。

5）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
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6）如遇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基金转换费用的构成同样适用于前述规则，即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
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7）转换份额的计算
A、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非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
B、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计算补差费金额 =（转出份额－再投资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基金赎回费－再

投资份额赎回费）
申购补差费＝Max {【计算补差费金额／（１＋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计算

补差费金额／（１＋转出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0}
净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如果转入基金申购费适用固定费用时，则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入基金固定申购费。
如果转出基金申购费适用固定费用时,则转出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固定申购费。
转入份额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入基金财产。
（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办理时间
本基金的方式运作是契约型、定期开放式。开放期内，投资者可以申请办理本基金与其他基金

的转换业务。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
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该开放期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若投资
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2）本基金可与以下基金进行互相转换
格林日鑫月熠货币市场基金、格林伯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泓鑫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格林伯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泓远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泓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
林泓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稳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鑫悦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泓
皓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泓泰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泓旭利率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聚享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聚鑫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泓盈
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聚合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鑫利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格林宏观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泓卓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聚利增
强一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3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中证同业存单
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格林泓卓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格林60天持有期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格林科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转换业务办理地点
办理本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其它开放式基金之间转换业务的投资者需到同时销售拟转出和转入

两只基金的同一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具体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注：本公司直销中心开放本基金的转换业务。其他销售机构以后如开通本基金的转换业务，本

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
4）转换业务规则
A、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

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
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B、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净
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C、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D、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另一只基金，本基金单笔转出申请不得少

于1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或转出该基金全
部份额）；若某笔转换导致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
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E、开放运作期内，若本基金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
出申请份额总数后扣除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上一工作
日基金总份额的 20%，即认为是发生了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
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
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除另有公告外）；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
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F、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
购状态。

G、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先转换出，份额注册日期在后
的后转换出，如果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的情况下，则遵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

H、具体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位数依照各基金《招募说明
书》（含更新）的规定。其中转入本基金的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
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5）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T日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将在T+1工作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

额、增加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T+2工作日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的基
金份额。

6）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
开放运作期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基金投资者的转换申请：
A、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或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转换转出款项。
B、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
C、本基金投资标的挂牌的证券/期货交易场所停止交易。
D、基金管理人认为接受某笔或某些转换转入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时。
E、当一笔新的转换转入申请被确认成功，使本基金总规模超过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本基金总规模

上限时；或使本基金单日申购金额或净申购比例超过基金管理人规定的当日申购金额或净申购比例
上限时；或该投资者累计持有的份额超过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的份额上限时；或该投资者当日申购
金额超过单个投资者单日或单笔申购金额上限时。

F、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其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
面影响，或基金管理人认定的其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G、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登记机构、销售机构、支付结算机构等因异常情况导致基金销售系
统、基金销售支付结算系统、基金登记系统、基金会计系统等无法正常运行。

H、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50%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术
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暂停接受
基金转换申请等措施。

I、本基金的资产组合中的重要部分发生暂停交易或其他重大事件，继续接受转换转出可能会影
响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J、继续接受转换转出申请将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时，可暂停接受投资者的转换
转出申请。

K、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转换的收费方式、费率水平、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但应在调
整生效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6、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

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hina-greenfund.com 办理相关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 5 号远洋光华国际 C 座 15 层（电梯层 18层）02、03、05、06 单

元
客服电话：400-1000-501
联系人：方月圆
传真：010-50890723
（2）代销机构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厦
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浦领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
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贵州省贵文文
化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
站公示。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

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
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6年4月1日-2026年4月29日为本基金的开放期。期间，本基金接受投资者申购、赎回、

转换申请，并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业务。
（2）本基金以一年为一个封闭期。首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含该日）起至第一个开放

期的首日（不含该日）之间的期间，之后的封闭期为每相邻两个开放期之间的期间。
（3）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本基金自封闭期结束之日的下

一个工作日起或下一个封闭期开始前进入开放期，期间可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每个开放期不少
于 1 个工作日并且最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每个开放期的首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所在月份在后
续每 12 个日历月中最后一个日历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开放期的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
准。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
务的，开放期时间中止计算，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次一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
放期时间，直至满足开放期的要求。如出现暂停运作的情形，本基金管理人有权重新确定新封闭期
的起始时间，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提前公告。

（4）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本次开放期申购、赎回、转换业务有关的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
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及
其他法律文件和公告。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转换转入等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5）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1000-501）了解本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事宜，亦
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业务表格和了解基金相关事宜。

（6）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
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
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日

关于格林泓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代销机构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原因说明

格林泓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格林泓裕一年定开债

008484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格林泓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格林泓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2026年4月1日
2026年4月1日

100
100

为保护格林泓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将于 2026年 4月 1日-2026年 4月 29日暂停本基金代销机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

务，本基金单个开放日单个基金账户通过代销机构累计申购金额上限为100元，即本基金单个开放
日单个基金账户通过代销机构累计申购金额不得超过100元。如单个开放日单个基金账户通过代
销机构累计申购金额超过上述限制，本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投资者办理具体业务时应遵照本
公司的相关要求。

（2）本基金暂停代销机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业务，直销机构
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仍照常办理。

（3）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1000-501，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china-green⁃
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日

格林日鑫月熠货币市场基金
2026年“清明”假期前暂停部分代销机构
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与转换转入

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
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格林日鑫月熠货币市场基金
格林货币
004865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格林日鑫月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格林日鑫月熠货币市场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部分代销机构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部分代销机构大额转换转入起始
日

暂停部分代销机构大额定期定额投资
起始日

限制部分代销机构申购、定期定额投
资及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暂停部分代销机构大额申购、定期定
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原因说明

2026年4月2日

2026年4月2日

2026年4月2日

1,000,000.00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格林日鑫
月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格林日鑫月熠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其更新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6年4月2日起暂停
部分代销机构本基金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的申购、定期定额投

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格林货币 A

004865
是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格林货币 B
004866

是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中国证监会《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

一个交易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交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
益。

（2）自 2026年 4月 2日起，暂停接受除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外的代销机构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的日累计金额 100万元以上(不含 100
万元)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申请。如单个基金账户日累计金额达到 100万元以上
(不含 100万元)的，则将每笔业务根据金额由高至低逐笔累加至 100万元的申请确认成功，对于 100
万元以上的部分，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3）本基金将于 2026年 4月 7日起恢复除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外的代销机构100万元以上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与转换转入业务，届
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4）在本基金限制部分代销机构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与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
理本基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及直销机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与转换转入业务。

（5）投资者如在节假日前或节假日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并提前预
留足够时间提出赎回申请。敬请投资者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的不便。

（6）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china-greenfund.com）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1000-501）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日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因港股通

非交易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1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工银瑞信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黄金股ETF工银

159315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工银瑞信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工银瑞信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股通

非交易日安排。

2026年4月3日

2026年4月3日

2026年4月3日、2026年4月7日为港股通非交易日

注:2026年4月8日为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自2026年4月8日恢复申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在2026年4月3日、2026年4月7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避免因港股通非交易日等原因带来的不便。
3、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本公司网站www.icbcubs.com.cn。
4、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日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沪港深互联网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因港股通
非交易日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1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工银瑞信中证沪港深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互联网龙头ETF工银

159856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工银瑞信中证沪港深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工银瑞信中证沪港深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以及港股通非交易日安

排。

2026年4月3日

2026年4月3日

2026年4月3日、2026年4月7日为港股通非交易日

注:2026年4月8日为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自2026年4月8日恢复申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在2026年4月3日、2026年4月7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
2、敬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避免因港股通非交易日等原因带来的不便。
3、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本公司网站www.icbcubs.com.cn。
4、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日

关于新增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与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微众银行”）签订了基金销售代理协议，现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新增微众银行为本公司以下基
金的代销机构。投资人可通过微众银行开展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等相关业务。具体的
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微众银行的规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基金名称
摩根动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摩根动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摩根红利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摩根红利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摩根慧见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景气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摩根景气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摩根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摩根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A类份额
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类份额

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沃享远见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摩根沃享远见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摩根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摩根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摩根远见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摩根中国世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摩根汇智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摩根汇智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基金代码
006250
013137
021187
021188
009998
013006
013007
013091
013092
378546
019578
378006
014261
014262
011196
011197
010610
003243
023780
023781

有关上述基金销售的具体事宜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基金合
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84
公司网址：www.webank.com
2、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公司网址：am.jpmorgan.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四月一日

关于新增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证券”）签订了基金销售代理协议，现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新增东方证券为本公司以下基金的代
销机构。投资人可通过东方证券开展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等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
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东方证券的规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基金名称
摩根慧享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摩根慧享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摩根香港精选港股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摩根香港精选港股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摩根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摩根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摩根智选30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摩根智选30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基金代码
015357
015358
005701
016921
011196
011197
370027
016400

有关上述基金销售的具体事宜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基金合
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03
公司网址：www.dfzq.com.cn
2、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公司网址：am.jpmorgan.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4月01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

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2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乔俊峰

到龄退休

2026-03-31
-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乔俊峰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履行备案程序。 乔俊峰

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积极履行了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为公司经营
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此，公司董事会谨向乔俊峰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4月01日

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负责人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4月01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

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信息技术负责人

2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基金管理公司信息技术负责人

孙嘉锋

个人原因

2026-03-31
-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嘉锋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履行备案程序。 孙嘉锋

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积极履行了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为公司经营
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此，公司董事会谨向孙嘉锋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4月01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非港股通交易日

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安排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下列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基金不开放或基金管理人
有权决定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

因2026年4月3日和2026年4月7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我司决定对旗下部分基金自2026年4月3日至2026年4月7日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换
与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具体业务类型和开放状态以各基金实际情况为准），并自2026年4月8日起
恢复办理上述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适用基金如下：

基金代码

000979
021313
004476
023854
005914
023265
006345
006106
018861
007412
015755
007751
007760
021735
007272
017259
006435
008712
015775
008657
015683
009098
009190
009376
009598
008850
008131
008060
015779
010003
010004
010104
010105
010027
010108
015752
010289
023193
011058
011059
010350
015751
011328
011329
011018
011019
011997
011998
011167
015756
012138
012139
513980
008715
011344
011345
012227
012228
011876
011877
012130
012131
013812
013813
011803
011804
014148
014149
013225
013226
014472
014473
014767
014768
013904
021048
010949
015805
015806
014374
019652
016307
016308
016495
016496
012137
014926
016869
016870
023392
017860
017861
017639
017640
018214
018215

基金全称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沪港深领先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沪港深领先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集英成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量化港股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量化港股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E

景顺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Y

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价值领航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核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价值稳进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价值边际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价值边际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核心中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核心招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核心招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品质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品质长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安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安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安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景气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气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安益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安益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融景产业机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融景产业机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港股通全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港股通全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先进智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先进智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景气进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气进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宁景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宁景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安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安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华城稳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华城稳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Y

景顺长城研究驱动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隽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隽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Y

景顺长城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北交所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

景顺长城安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安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稳健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稳健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稳健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F

景顺长城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景气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气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景颐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颐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8294
018295
513970
015408
015409
018504
018505
019521
019522
019523
018736
018737
025372
019102
019103
019380
019381
019665
022272
020587
020588
159569
520990
513780
021961
021962
022018
022019
021638
021639
022081
022082
021431
021432
023597
023598
023632
023633

020350

024454
025015
025016
025200
025201
025069
025442
159109
023115
025898
025899
025925
026425
026462
026709
025900
025901
026463
026858
026171
026172
026801
026802
026652
026653
026376

景顺长城国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国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恒生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景顺长城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周期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周期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1
景顺长城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2
景顺长城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3
景顺长城景颐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颐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景颐裕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F

景顺长城恒生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A
景顺长城恒生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QDII）C

景顺长城景盛双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盛双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Y

景顺长城成长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成长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国证港股通红利低波动率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中证国新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中证国新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景顺长城中证国新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景顺长城景颐合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景颐合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臻品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臻品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景顺长城医疗产业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医疗产业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精锐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精锐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

景顺长城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养老目标日期205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
金（FOF）

景顺长城成长同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安恒增益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安恒增益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景顺长城国证港股通红利低波动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
景顺长城国证港股通红利低波动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C

景顺长城高端装备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产业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恒生港股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衡益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和熙稳进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和熙稳进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景顺长城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景气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智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盈景保守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盈景保守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景顺长城信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信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丰泽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景顺长城丰泽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景顺长城和熙安裕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和熙安裕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景顺长城和熙睿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
景顺长城和熙睿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

景顺长城衡瑞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1、上述基金是否处于封闭期、是否开通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
相关公告。

2、如上述基金后续增设份额，新增份额也遵照上述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含日常申购和定
期定额投资）、赎回及转换业务安排。上表只包含参与港股通交易的本公司现行管理的基金，新发基
金或其他基金新增参与港股通交易的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开放情况请见本公司的最新相关公告。

3、本公告主要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及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说明，如遇上述基金因其他原因暂
停相关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4、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igwfmc.com）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垂询相关事宜。

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基金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于基金管理人官网的相
关信息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日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含日常申购

和定期定额投资）、赎回业务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赎回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QDII）
26200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
（QDII）A人民币

262001
是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QDII）A美
元现汇

010671
是

2026年4月3日

2026年4月3日

2026年4月3日

2026年 4月 3日-2026年 4月 7日（4月 3日香
港和台湾市场无交易，4月 7日香港市场无交

易）

景顺长城大中华混合（QDII）C人
民币

016988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6年4月8日起恢复办理申购（含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不

再另行公告。
2、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igwfmc.com）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垂询相关事宜。
3、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于基金管理人官网及

《证券日报》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